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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D01-2021-0005 

 

 

 

 

桐政办„2021‟22 号 

 
桐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桐庐县防止耕地“非粮化” 
深化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方案》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桐庐县防止耕地

“非粮化”深化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桐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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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防止耕地“非粮化” 
深化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方案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

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

6 号）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抓好粮食生

产功能区整治优化工作的通知》（浙农专发„2021‟3 号）文件

精神，切实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管护利用，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确保粮食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

全的决策部署，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

制度，坚持积极稳妥、分类指导、依法依规、属地管理的原则，

不断强化耕地用途管制，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

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

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

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坚决遏制耕地“非粮化”新增问

题发生，重点开展粮食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 

二、目标任务 

我县现有粮食生产功能区 164个，面积 8.21万亩，需整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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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面积 3.33 万亩，其中粮食功能区整治优化面积 3.03 万亩（详

见附件 2），补划粮食功能区内道路坑塘沟渠面积 0.3 万亩。通

过采取清理腾退、调整优化、强化管护等措施，用近 2 年时间集

中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整治优化，恢复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

粮食复种指数超过 130%，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不减、质量不

降、标准不变。全县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稳定在 12.3万亩、

4.75万吨以上。 

三、工作举措 

（一）制定整治方案。各乡镇（街道）要在耕地“非粮化”

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具体整治方案，全面调查掌握粮食生产功能区

现状，突出当地重点整治类型、整治目标、细化任务要求和时间

要求，并要利用最新国土调查成果等信息数据和技术手段，分类

施策，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职责分工：各乡镇（街道）负

责摸底调查和制定整治优化方案，县农业农村局牵头指导检查、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配合〕 

（二）组织清理腾退。根据粮食生产功能区“非农化”“非

粮化”不同情形，采取“一区一策”，逐个逐块稳妥有序推进清

理腾退。按照“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原则，从容易清理腾退的、

生产基础条件损坏较轻的、土地租赁合同即将到期的开始，并创

造条件抓紧向其他粮食生产功能区推开。一是通过采取作物（堆

放物）移除、客土回填、土壤修复、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恢复

粮食生产条件。二是对承包合同到期的坚决予以清退，不再续包；



- 4 - 

对未到承包期的苗木、多年生经济作物，加强与业主沟通协商，

积极劝导农户予以清退；对失管的“非粮化”地块要求农户直接

清退，或者乡镇街道、村集体予以协助清退。三是对抛荒耕地，

要积极引导承包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鼓励采取代耕代种、集

中流转、托管服务等形式开展生产。对经营权人抛荒 2年以上的，

依法终止耕地流转合同。对不愿意委托代耕代种或流转，弃耕抛

荒的，停止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

集体土地的发包方，要采取有效措施，抓好耕地保护和合理利用，

严格制止抛荒。对严重破坏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违法违规行为，依

法予以处置。〔职责分工：各乡镇（街道）负责组织实施粮食生

产功能区清理腾退工作，县农业农村局、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

责做好指导、监督、执法等工作〕 

（三）开展调整优化。对确实难以清理腾退或不符合要求的

地块，要按照“总量不减、质量不降、集中连片、局部调整”原

则进行调整优化。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确保调整优化的

粮食生产功能区落地于符合条件的高标准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范

围。严格把握调整优化需补充划入地块的数量和质量，必须集中

连片，或与其他功能区相连，满足平原地区连片 100 亩、山区连

片 50 亩以上的规定；若调整后的原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不符合要

求的，可整体进行调整补划。原则上各个乡镇（街道）落实各自

辖区内的补划面积，确实无法落实补划面积的，由县级在本县区

域内统筹。〔职责分工：各乡镇（街道）负责组织实施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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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调整优化工作，县农业农村局、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

做好指导、监督等工作〕 

（四）强化建设质量。严格坚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标准，

加强整治优化后粮食生产功能区质量建设管理。按照因缺补缺的

原则，根据种植水稻的要求推进沟、渠、路等基础设施改善，开

展水稻育秧、稻谷烘干、农机服务等生产服务设施配套建设。采

取种植绿肥、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提升耕地地力。〔职

责分工：各乡镇（街道）负责粮食生产功能区质量建设管理，县

农业农村局负责技术指导、支持等工作〕 

（五）推进高效利用。严格保持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

种足种好粮食，提高利用率，确保每年至少种植一季以上粮食作

物，特别要种植水稻。全面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发展稻麦等粮

食多熟制，提高粮食生产复种指数，确保整治优化到位后粮食生

产功能区复种指数 130%以上。推进以粮食为重点的农作制度创新

应用，引导发展稻菜轮作等高效种植模式，提高产出效益。乡镇

（街道）、村要将土地集中流转与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结合起

来，引导粮食功能区土地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粮食专业合作

社等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流转。进一步优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直

接补贴到实际种粮的农户和承包户，提振农民种粮积极性。〔职

责分工：各乡镇（街道）负责粮食生产功能区日常监管，县农业

农村局负责技术支撑和政策支持等工作〕 

（六）严格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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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力布局，明确区域土地利用要求，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

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来确定耕地用途。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

于粮食生产，特别要用于水稻生产，确保种植一季以上粮食作物。

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水稻、大小麦、玉

米、豆类、薯类等农作物种植面积。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蔬

菜、油菜、棉花、糖料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耕地在优先满

足粮食和食用农产品生产的前提下，适度用于非食用农产品生产。

建立健全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加强用途

管制，强化租赁耕地监测监管。〔职责分工：各乡镇（街道）负

责严格管控耕地用途，县农业农村局、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

监督管理等工作〕 

（七）健全长效机制。全面加强和落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管护

责任，县负总责，乡镇（街道）承担各自辖区内粮食生产功能区

建设、管护和种粮保护责任，村委会承担各自行政村内粮食生产

功能区的日常管护责任，履行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保护义务，督

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户合理利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的耕地，

多种粮、种好粮。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户

承担种粮责任，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季季种足种好粮食，严禁抛

荒。严格执行《浙江省粮食生产功能区占用补划审核规程（试行）》，

规范粮食生产功能区占用审核程序，占用补划粮食生产功能区要

严格按照“先补后占”的原则和“数量不减、质量不降、标准不

变”的要求落实，确保占补平衡。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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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监测体系，加强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保护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粮食生产功能区内新出现“非粮化”现象，要及时制止并

督促整改，重大情况及时报告。〔职责分工：各乡镇（街道）负

责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耕

地地力提升、生产技术推广以及粮食生产功能区占补等建设管理

工作；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耕地保护、执

法等工作；县林水、财政、商务、交通、环保、电力等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与保护的相关工作〕 

四、工作步骤 

（一）摸底排查和方案制定阶段（2021 年 3 月至 6 月） 

各乡镇（街道）按照整治优化要求，结合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调查，组织开展全面排查，制定粮食生产功能区整治优化

工作方案，明确整治优化范围、分类整治措施和工作进度安排，

明确乡镇（街道）、村、经营主体的管护责任分工和管护要求，

因地制宜配套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鼓励政策和激励机制。各乡镇

（街道）具体整治优化工作方案 6 月底前报县农业农村局。 

（二）整治优化阶段（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9 月） 

各乡镇（街道）按照工作方案组织实施整治优化工作，根据

粮食生产功能区“非农化”“非粮化”不同情形，逐个逐块稳妥

有序推进清理腾退。对确实难以清理腾退或不符合要求的地块按

要求进行调整优化，落实补划区块。所有区块的整治优化工作严

格按浙江省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标准要求进行。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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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完成 60%以上，2022 年 9 月底前完成所有粮食生产功能区整

治优化工作。县农业农村局、县规划与自然资源局会同县级有关

部门适时组织开展督导检查，落实质量标准要求，加快工作进度

（详见附件 3）。 

（三）检查验收阶段（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 

按照《浙江省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标准及验收认定办法》，

粮食生产功能区逐个整治优化到位后，各乡镇（街道）分批申请

验收，也可根据整治优化进度及时申请验收。县农业农村局和县

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及时组织验收，验收情况由县政府上报杭州市，

由杭州市逐个进行核验，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适时组织

抽查。对核验通过的，县政府印发补划调整粮食生产功能区认定

文件，并设立永久性保护标志，及时上图入库。2022 年 11 月底

前全面完成上图入库及电子地图、数据更新完善工作，编制保护

图表册，健全档案管理。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成立防止耕地“非粮化”深化

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工作专班（详见附件 1），

将粮食生产功能区整治优化工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

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各乡镇（街道）是粮食生产功能区管护利用

主体责任单位，也要加强组织领导，主动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

粮化”整治优化工作，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乡镇街道主要

领导要对本辖区内粮食功能区整治优化工作负全责。县级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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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履行部门职责，共同抓好落实。 

（二）加强政策支持。严格执行农业补贴政策，优化补贴资

金发放办法，强化种粮导向，取消抛荒耕地承包农户的中央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支持“退林

还粮”“退果还粮”，对整治优化地块优先实施中低产田改造、

粮食生产功能区提标改造、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工程，确保整治

后的粮食生产功能区持续保持耕作属性。统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耕地保护补偿、粮食绿色高产创建、病虫害统防统治等项目重点

用于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订单向粮食生产功能区倾斜。优先落

实粮食生产功能区生产服务设施用地指标，支持水稻育秧、谷物

烘干和农机综合服务等设施建设。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

区块或拟划入粮食生产功能区的“非粮化”区块清理腾退后种植

粮食的，县财政将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进行统筹使用，按实际面

积给予乡镇街道 1000元/亩工作经费。原则上各乡镇（街道）在

县级补贴政策的基础上不超过 3000 元/亩进行配套，发挥政策驱

动作用，加大整治力度。 

（三）加强宣传引导。相关部门及乡镇（街道）、村充分利

用电台、微信、宣传栏和标语等途径，积极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

“非粮化”整治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特别加强对耕地保

护和粮食生产功能区保护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宣传，提高镇

村干部和农户对稳定粮食生产重要性的认识，打牢推动恢复粮食

生产功能区种粮属性的思想基础，为整治优化工作创造良好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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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氛围。在具体开展过程中要注重方式方法，做深做细群众工作，

避免矛盾激化，及时化解因“非粮化”整治出现的信访问题。 

本文件自 2021年 9 月 8 日起施行。 

 

附件：1.桐庐县防止耕地“非粮化”深化粮食生产功能区“非 

粮化”整治优化工作专班名单 

2.桐庐县粮食生产功能区调查汇总表 

3.桐庐县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任务分 

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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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桐庐县防止耕地“非粮化” 

深化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 

整治优化工作专班名单 

 

组  长：徐文波 

副组长：钱华明（县政府办公室） 

仰忠明（县农业农村局） 

            濮樟平（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组  员：何庆娟（县财政局） 

梅迎春（县农业农村局） 

郑润根（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袁晓良（县商务局） 

徐红卫（县林水局） 

方文剑（市生态环境局桐庐分局） 

张军强（县交通运输局） 

楼华辉（国网桐庐县供电公司） 

华志毅（桐君街道） 

李建平（城南街道） 

吴柏存（旧县街道） 

陈  兵（凤川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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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东（江南镇） 

毛晓红（横村镇） 

宓建锋（富春江镇） 

施伟华（瑶琳镇） 

胡炳贵（分水镇） 

袁军民（百江镇） 

叶  鑫（新合乡） 

李  华（莪山畲族乡） 

朱成祥（钟山乡） 

徐  成（合村乡） 

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仰忠明兼任办

公室主任，梅迎春、郑润根任办公室副主任。



- 13 - 

附件 2 

桐庐县粮食生产功能区调查汇总表 
                                                                                                     面积单位：亩 

县乡镇、 

街道 

需整

治优

化粮

食生

产功

能区

个数 

需整治优化的粮食生产功能区 

小计 

建房（不含粮食生产配

套设施用房，下同）、

基础设施建设、取土、

挖沙、堆放固体废弃物

或者从事其他活动占

用粮食生产功能区、毁

坏种植条件 

种植苗

（树）

木、花

卉、草皮 

种植水

果、茶

叶等多

年生经

济作物 

挖塘养

殖水产 

因土地利

用总体规

划调整被

划定为允

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

设区 

涉及生态

保护红

线、饮用

水水源保

护地等不

允许开展

农业生产 

因区块面积、

立地条件、土

壤肥力、污染

状况等原因，

不符合基本

要求 

其他情

形需整

治优化 

百江镇 18 2972.6 11.22 926.0 1761.9 64.3 0.2   209.0  

城南街道 6 158.4  2.3 127.10 16.3  12.8      

莪山畲族乡 9 1559.9  67.2  462.3 970.93 43.2     16.3  

分水镇 15 2519.9  155.4 1232.1 1108.4  10.3  20.1  3.1  7.3  

凤川街道 15 3230.4  78.3 2354.7 632.1  78.3 7.4  20.3 69.3  

富春江镇 14 2704.7  6.4  2289.2 308.7 78.9 5.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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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镇、 

街道 

需整

治优

化粮

食生

产功

能区

个数 

需整治优化的粮食生产功能区 

小计 

建房（不含粮食生产配

套设施用房，下同）、

基础设施建设、取土、

挖沙、堆放固体废弃物

或者从事其他活动占

用粮食生产功能区、毁

坏种植条件 

种植苗

（树）

木、花

卉、草皮 

种植水

果、茶

叶等多

年生经

济作物 

挖塘养

殖水产 

因土地利

用总体规

划调整被

划定为允

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

设区 

涉及生态

保护红

线、饮用

水水源保

护地等不

允许开展

农业生产 

因区块面积、

立地条件、土

壤肥力、污染

状况等原因，

不符合基本

要求 

其他情

形需整

治优化 

合村乡 8 1875.9 8.4 499.3  1342.6  8.8 7.8    10.7 

横村镇 15 3097.7  50.0 1458.4  1005.8 570.7  1.5    11.4 

江南镇 26 3791.8  230.4 1983.6  187.5 182.3 432.4   1114.3 86.6 

旧县街道 5 654.8  12.8  309.6  49.5  281.3  0.9   1.1 

桐君街道 3 730.3  8.2 576.6 76.3 34.1 35.8   0.1  

新合乡 4 327.3  4.6 286.8  35.9       

瑶琳镇 15 3755.4  98.0 1638.1  1845.3  33.0  58.9  73.5   80.7 

钟山乡 14 2898.1  19.0 504.0 2245.2  45.0     84.9  

合计 164 30277.2  752.1 14647.8  11586.3  1442.9  570.9  76.6  1134.6  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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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桐庐县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乡镇街道 
粮食生产功

能区面积 

整治优化 

面积 

道路坑塘沟

渠面积 

2021年任务 2022年任务 

小计 清理腾退 调整优化 小计 清理腾退 调整优化 

百江镇 7964 2972.6 239.8 1900 1800 100 1300 1150 150 

城南街道 1920 158.4 57.4 150 120 30 65 35 30 

莪山畲族乡 3863 1559.9 133.6 1000 900 100 700 600 100 

分水镇 8746 2519.9 347.6 1700 1450 250 1160 880 280 

凤川街道 6880 3230.4 213.4 2000 1800 200 1440 1320 120 

富春江镇 7525 2704.7 285.7 1800 1650 150 1200 1050 150 

合村乡 3932 1875.9 171.6 1200 1100 100 850 750 100 

横村镇 7534 3097.7 247.9 2000 1850 150 1350 1200 150 

江南镇 13972 3791.8 530.5 2600 1400 1200 1730 600 1130 

旧县街道 2179 654.8 111.3 500 450 50 270 190 80 

桐君街道 1899 730.3 61.7 500 450 50 300 240 60 

新合乡 1244 327.3 44.5 250 230 20 120 90 30 

瑶琳镇 9638 3755.4 359.5 2500 2200 300 1615 1315 300 

钟山乡 4842 2898.1 197.6 1900 1800 100 1200 1080 120 

合计 82138 30277.2 3002 20000 17200 2800 13300 105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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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武部，各群众团体。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 

县委常委、县人大主任、县政协主席、副县长。 

桐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8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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